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中山小藝廊管理使用要點 

100 年 11月 15日訂定 

101 年 02月 09日訂定 

一、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勵藝術創作、推廣藝術文化、

增加辦公場所氛圍、建立良好管理使用制度，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中山小藝廊（以下簡稱本藝廊）係指： 

（一）本所會議室外由總機室至茶水間之走廊牆面。 

（二）大會議室牆面。 

（三）小會議室牆面。 

（四）其他適宜展出第三點所列展品之空間。 

三、本藝廊展出作品以水墨、書法、油畫、水彩畫、膠彩畫、版畫、雕塑、篆刻、

美術設計、工藝、陶藝、攝影、綜合媒材、裝置藝術、互動藝術及其他適合

在本所展出之作品，申請作品創作內容、媒材不拘，單件作品長、寬、高各

不超過 1公尺（聯幅則不限長度），重量每平方公尺載重量在 10公斤以內。 

四、本藝廊之使用，分申請展及邀請展二種方式。 

五、申請展：  

（一）申請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旅居海外華裔人士及國內公私立機構、團體、學校與

各級政府機關，均得向本所申請；惟以旅居海外華裔人士身分申請者，

需有在臺代理人代為辦理。 

（二）申請時間： 

 於本所正常上班時間內檢齊相關資料向本所行政庶務課提出申請。 

 展出時間為現有展覽及已申請預計展出之展覽檔期結束後依序展出。 

（三）申請方式： 

 填寫展出申請表（附件一）及展覽作品送審清單（附件二），並檢具下

列送審件之照片檔，向本所提出申請： 

  1.個展或聯展應繳擬展出作品至少 8件以上。  

  2.擬展出立體作品者，須拍攝每件作品之正視圖、側視圖及俯視圖。  

3.照片檔請附上明細包含每件作品之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尺寸、媒材、

創作年代。 

（四）審查與通知：  

1.前項申請案件，由本所行政庶務課研考承辦人送交主任審查，必要時

再行邀集同仁組成展品審查委員會辦理審查。 

2.展品審查委員會委員包含主任、秘書、戶籍登記課課長、戶籍資料課

課長、行政庶務課課長、網管、研考。 

3.審查通過後，由本所安排展出檔期，並於本所網站公告並函知申請者；

審查未通過者，亦由本所函知申請者取回送審作品，逾期不領回者，



本所概不負保管責任，並由本所逕行處置，申請人（團體）或作者均

不得提出異議。 

（五）檔期安排：  

 本藝廊之使用，由本所依情況安排檔期，每檔期以四週（含佈、卸展）

為原則，若經本所同意，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展出時間為每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五時。 

（六）付費與履行展出義務：申請展覽經審查通過者，應： 

1.依本所排定之檔期按時展出，因故無法如期展出者，應於展出前兩週

通知本所予以取消，若尚有檔期可資調整者，得予調整；逾期通知或

不通知本所者，三年內不得向本所提出申請。 

  2.於本所藝廊展出免收場租費。 

3.展出之簡介版、請柬、書籍印製，作品之佈卸展、展示設計、包裝、

運送、保險及其他有關展覽事宜暨費用，概由申請者自行負責、負擔；

惟網路之宣傳由本所刊登，其網路宣傳所需圖文資料需於展前兩週提

供予本所行政庶務課研考承辦人。 

六、邀請展： 

（一）邀請展由本所視本所需求與展期空檔邀請個人、團體或學校機關辦理

之。 

（二）受邀請展出之對象，尚無資格之限制。 

（三）受邀請展出者（團體或學校機關）需於約定時間內備齊作品照片檔、展

出邀請表（附件一）及展覽作品送審清單（附件二），送交本所查核，

必要時由本所提交展品審查委員會審議。 

（四）除作品由受邀者免費供展外，有關受邀者作品之宣傳、展示設計、佈展、

卸展、展出海報、網路宣傳等事宜，可由受邀者參展者負責或由本所辦

理；惟包裝運輸、保險及前開未列舉事項仍應由申請者自行負擔。  

七、使用本藝廊辦理展覽，除上開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展出作品須經裝裱完善；未加裝裱者及立體作品無安全措施者，不予展

出。 

（二）參展者不得改變展覽場地之設施，若有損壞時，應負修繕之責任。 

（三）展覽場內不得陳列花籃及放置與展出無關之物品或進行任何商業行

為。 

（四）展品應於展出最後一日下午五時以前完成卸展並於當日取回，逾期本所

不負保管責任。展覽結束應恢復場地整潔，如有毀損並負賠償責任。 

（五）展覽期間，展出者（團體）可視情形派員向觀眾解說。 

（六）所有展出作品、宣傳品、簡介或其他展出資料，其內容須經本所同意方

能展出、使用。 

（七）展出期間現場禁止任何標價或商業行為，否則立即停止展出，並永久取

消展出資格，被取消展出者之一切損失由展出者自行負責。 



（八）基於協助推廣藝術文化之原則，所有展出作品本所有攝影、錄影、播放、

宣傳、教育、推廣等非營利性使用之權利。 

（九）展出內容如有違背本所藝廊設立宗旨、管理使用要點或蓄意攻訐他人及

違背善良風俗等情事，本所得拒絕展出；若有侵權行為，由展出者（團

體）自行負責，本所不負任何法律責任。 

（十）不得有危及展覽空間及參觀民眾安全的展示，若有該項顧慮時，本所得

結束該項展示。 

（十一） 本藝廊場地排定檔期後，本所如遇有業務上之需要，得通知有關申

請者或受邀者調整檔期。 

（十二） 因受限於本所場地關係，藝廊展出之對象主要為本所同仁，非為一

般參觀民眾，請申請者特別留意。 

（十三） 因本所為地方基層機關，主要業務為為民服務，無法辦理開幕茶會、

記者會、剪綵及其他動態展覽或宣傳事宜。 

（十四） 申請展或邀請展，均以本所為主辦機關。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所其他有關規定辦理，並得隨時修正之。 

九、本要點奉主任核示後施行，修正、廢止時亦同。 


